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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电发票」と税务申报系统「金税四期」下的企业应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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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去年 12月我公司在政策分享中所介绍的那样，“全电发票”自 2021年 12月在

广东省（深圳市除外）、内蒙古自治区、上海市和四川省 4个地区试点以来，2022 年其

接收范围逐渐扩大，从这些地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应该已经看到了“全电发票”的

实物。 

 

继上篇关于全电发票的主要变化点和优势的介绍文章之后，本次我们将就中国税务机

关大力普及推进全电发票的背景和企业的应对进行介绍。 

 

■背景 

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改革，为在华企业带来了诸多便利 

例如： 

（1）无需专用税控设备，有网络环境即可开票 

（2）对发票的票面金额、开票数量没有限制 

省去了由于发票票面金额的限制，对于一项业务需要开具数张发票，以及由于发票份

数不足需要增量的麻烦。 

另一方面，如果纳税人有异常开票行为，或发生其他涉税风险，税务机关很容易发现，

这种情况下，税务机关可依据职权，做出下调纳税人的开票额度或暂停开票权限等处罚。 

由此可见，全电发票改革是我国税务监管体系改制（金税四期）的重要一步，也是提

高我国税收监管水平的重要信号。 

 

在开具全电发票时，发票的开具与上传同步进行，发票数据将更精准的反映纳税人的

业务内容以及业务关联方的流通情况，因此税务机关可以及时获取交易各方的涉税信

息，在能够更详细地监管纳税人交易信息的同时，还能对纳税人进行税务风险分析。 

 

■为普及全电发票和应对启用“金税四期”，需要改变企业财务和税务的管理模式 

（一）对财务信息数字化管理的提出了更高要求 

根据《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归档的通知》（财政部

[2020]79号），纳税人收到的电子发票，无论以何种形式报销、记账，都必须对电子发

票进行归档保存，电子发票应作为企业会计资料保管，由于全电发票的普及，企业取得

的电子凭证数量庞大，因此对企业电子资料的保存、会计档案系统的升级等企业财务信

息的数字化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未来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升级财务软件发票管理模

块，以及与税务系统和银行支付系统的对接。 



 

（二）税务风险规避与防控的课题 

（1）随着“金税四期”的有效利用，为规避税务风险并对每笔交易更加严格的进行

合规性管理，企业需要对日常业务流程进行改善和规范。  

①尽量做到货物流、发票流、资金流一致，避免出现可疑的流向 

②即使在三个流程不一致的情况下，也要保证发票内容与业务内容一致，为了确

保交易本身的真实性，需要准确保管和管理相关证据 

③对于同一客户，业务多元，同时存在销售和采购双方的交易时，应根据合同，

对各自结算所需的资金逐一可靠地进行收付，避免各款项相互抵消。 

（2）“金税四期”将改变财务工作重点 

①财务人员需要改变在业务结束后凭发票记账的传统做法，掌握企业的业务流

程，在业务执行之初进行分析预判，正确判断纳税时点，避免因纳税时点错误而产

生的风险 

②作为会计凭证保存的资料不限于发票、出库单等直接内部凭证，与交易相关的

其他外部资料（如合同、出库单、货运单、签收单等外部凭证）也应作为交易真实

有效的凭证妥善保管。 

（3）对于账簿列支的各项费用，需要财务人员分析其金额的合理性。例如，汽油费

报销和公司用车的油耗、或者企业的用电量与产量和销量是否匹配；金额大的服务

费、咨询费列支是否合理等 

（4）供应商的选择需更加慎重 

在“全电发票”和“金税四期”中，增值税发票的整个开票流程全部透明，当涉及

某一关联交易的企业或凭证出现税务问题时，将影响后续企业。后续企业作为接收

方，即使存在真实的交易，也存在税务风险，一旦收到的发票被认定为虚开发票，

该企业将无法抵扣进项增值税，费用也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，也有可能受到滞纳金

及罚款等税务处罚。 

关于这一点，过去两年的试行期间也有很多企业在这样的地方了受到惩罚，一旦被

认定取得虚开发票，将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。 

 

例如： 

企业收到的面额为 10,000元（不含税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认定为取得虚开发票的，

损失估算如下： 

①进项增值税不可抵扣成本：10,000*13%=1,300元 

②费用不得税前扣除增加所得税：10,000*25%=2,500元 

在不考虑滞纳金和罚款的情况下，成本也会增加 3，800元。 

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时，应以税务风险作为一项评价指标，对以下企业应慎重选择： 

※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 

※设立时间短但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 

※同一法人注册多个相同业务类型的企业 

（5）其他 

未来工商、统计、社会保险、海关、银行等职能部门的数据共享的升级，企业的各



项数据将更加透明，因此也不能忽视除了增值税以外的其他业务的风险。 

 

比如，保险缴费基数与职工实际支付工资是否匹配、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合理，境外

交易涉及免税的，还需注意合同的完善及履行税务备案手续等问题。 

 

“金税四期”下，虽然税务机关对企业的监管将更加全面，但对于我们合法、合规经

营的企业，也无需过分担忧。 

 

为确保客户能够放心经营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提供财务、税务等方面的帮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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